
“为企业赋能”的三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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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赋能”，要换位思考，要有短中长期辩证视角：长期看制度预期、中期看科技创新、短期看

成本环境

“为企业赋能”是 2020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令人眼前一亮。一是当前形势下企业确实

需要赋予其动能，这是中央提出“六稳”中稳企业、稳预期的关键，失去动能，哪里还能稳；失去能动性，

哪里还有持续预期？当下疫情之下，更是需要为举步维艰的企业赋能。二是赋能这个词与企业有共鸣。赋

能一词是近些年企业家们经常讲的一个词汇，用企业的语言，讲政府要干的事，这反映出政府想企业之所

想、做企业之想做的态度，政府真正成了企业的知心人。不过，赋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赋”可做

“给予”解，多指上对下的给予。但笔者以为真正为企业赋能，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和给予，而必须是体

现市场经济“授予”的赋权思想，赋能赋的不是能力、能动性本身，而是针对最大范围、不同阶段、不同

需求的企业提供制度供给，赋予企业增强内生发展动能的权力。

“为企业赋能”：长期看制度预期

2020年省两会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审议《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

笔者认为这个条例的出台，是为企业赋能的关键一招。

近年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

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其实，跨越“三座大山”并不难，企业怕的是跨越这些山的过程

中那些具体的“难”。企业遇到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难”好似一套七伤拳，总是伤了企业经脉、肺腑、脏

器，让企业有“七怕”“：一怕”政府不认识人办事没人管，不拿钱和好处就不办事“。二怕”企业发展



了有人来乱管，各种摊派赞助层出不穷，变相收费和指手画脚。“三怕”政府和部门不讲信用，不讲法治，

新官不理旧账、人走事黄。“四怕”企业家遇到事，企业跟着变成弱势群体。人病了，企业也跟着病，墙

倒众人推，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五怕”有钱的干不过有身份的，民营的争不过国营的。“六怕”自己

的变成别人的，有说法没办法，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受了侵害，胜了官司、输了生意、赔了本钱。“七怕”

有钱赚的地方进不去、难进去，进去了又被转出去、赶出去甚至亏进去。

不办企业永远难以体会到企业这些害怕。这“七怕”对于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而言真是太

难了、太怕了。因为遇到这些问题，不知找谁评理去。没有法律的武器，企业总是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七

伤拳”打得遍体鳞伤，打得胆小如鼠，打得心灰意冷，打得只觉世界薄情。民企不怕市场的冷、转型的艰

苦，市场再冷、转型再艰苦，民企也能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发芽。民企怕的是事非经过不知难，

怕的是阎王好说、小鬼难缠，怕的是投入全部身家，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之后，却被告知，不行、不许、

不能、不给。那种欲哭无泪，那种无助无语，不转换身份，我们永远无法理解。

浙江《条例》的出台无疑是极具针对性的，对于这些怕都有回应，这好似寒冬里的一把火，燃起的不

仅是希望，燃起的更是广大企业家心中的温暖，获得了从上到下一致好评。必须看到，一项立法的周期很

长，但一旦立法后并坚决执行，它带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府与民企、银行与民企、

国企与民企的关系，规范政府行为，规范市场行为，最终形成一个国企、民企、外企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

一个政府与企业既“亲”又“清”相处的政商环境，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营商环境，一个安全、安心、

安定的产权保护环境，企业家必然不怕，预期必然稳，企业必然稳，经济也必然稳。

“为企业赋能”：中期看科技创新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反复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创新。没有创新，经济必将

停滞，企业必无动力。创新大而言之，可分为两块，一块是软的——制度创新；一块是硬的——科技创新。

有说技术创新是关键的，有说制度重于技术创新。事实上，两者其实是分不开、相互促进的。

当然，站在政府角度看，科技很重要“，卡脖子”的技术关系到国际竞争力，关系到国家和区域综合

实力。但站在企业角度而言，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也许更重要，因为没有领先的技术，只有适用的技术，

市场需要什么，企业就应该用价廉物美的那些技术为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是能活下去的企业最基本的

态度。要看到的是，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命周期都很短，平均寿命不超过十年，那些著名的大

企业存在也不过三四十年。这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缺乏市场稀缺的科技创新

能力和实力，在残酷的红海竞争中被淘汰了。那些寿命长些的企业，大都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有独到之处的，

国外的有韩国三星，国内有华为、海康威视等。这也意味着，从五年以上的中期视角看，企业一定要注重

科技创新，才能越过那道“死亡陷阱”。

但常听企业说一句话：不创新是等死，创新是找死。为什么？因为企业输不起，创新成本太高、风险

太大。创新是一个试错过程，一旦错了带给企业的就是灭顶之灾。这使得科技创新成为了大企业的奢侈品，

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反而没有了创新动力。国内外经验表明，中小企业的创新是影响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

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没了创新活力，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就被遏制了。

幸喜，当下无论政府和企业对于创新促发展的共识是一致的。从政府角度看，打造创新型省份已成为

共同目标。但这只是个抽象的概念，通过科技创新为企业赋能关键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宏观上要有一

个创新生态促进，就是说要构建一个区域创新体系。浙江已经提出“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

即把产业、学术界、科研、成果转化、金融、人才、政策、中介、环境、服务等十方面因素融合提升，打



造一个普惠于各类企业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这有助于大大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二是中观上要有一批平台

支撑承载。浙江创新发展重点主要是建设“互联网+”和生命健康科技创新高地。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了要继续建设好杭州和宁波温州两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G60 科创走廊等一批整体平台，也有之江

实验室、西湖大学、中科院材料所、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载体。创新是一个集聚行为。这些中观平台（当然

包括已有的高校科研院所）作用是围绕特定目的和需要，聚人聚科技，是一种资源集聚倾斜战略，是一种

新型的研发体制。因为，只有集聚了科技资源才有扩散辐射的可能；也只有资源集聚到一定浓度，才能发

挥出创新的效力。三是微观上要有一批科技应用实践。正如杭州之所以成为电子商务之都一样，科学技术

的生命力在于市场的运用，不在于谁技术领先，而在于谁把领先的科技供给和有效需求有机结合起来，相

生相长。当下的 5G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金融科技、城市大脑、工业互联网、无人驾驶等，一

定要有可落地、可试错、可规范的应用场景，这是形成铺天盖地创新大潮的关键。这些场景需要全社会动

员，需要政府去赋能企业和市场推动其落地。

当然，中期除了“三观”要“正”，要以科创为动力源为企业赋能，还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培育两种人。

一种是科学上甘坐十年冷板凳的人，一种是技术上敢运用新技术尝天下先的人。要试两条路，一条自下而

上，舍得花钱搞研究，从市场到研究，针对那些“卡脖子”的技术问题，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求助科学

的上溯探索之路，夯实基础科学的基础；一条是自上而下，研究能转化为效益，从研究到市场、从科学到

技术，利用科学推动技术进步之路。两种人、两条路，舍一而不可，都需要政府聚焦关注，改革推动。它

们不是平行线，而是相交线，交点就是科学和技术的结合点，也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点，更是政府为企业

赋能的关键着力点。

“为企业赋能”：短期看成本环境

经济规律，千规律万规律，成本规律是第一。企业有没有能动性的关键是成本与效益的权衡。有效益，

企业就有动能。让企业有效益，就是给企业赋能。从政府来看，让企业有效益能做的事情很多，最关键的

是降低企业运营外部成本。企业的成本无非是生产成本、税费成本、管理成本、财务成本、竞争成本、制

度交易成本和公共成本等等。这里企业自身向内看的那些成本，不需要政府去操心，那是市场决定的事，

好的企业必然会想方设法降低自身运营成本，获得超额利润。但企业不能左右的是向外看的如市场竞争和

制度交易成本等不可抗拒的成本，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近些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通过一揽子的减费降税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取得了一定成效。近期

疫情之下，浙江“五减”政策更是为企业雪中送炭。但仍有不少企业感觉到没有获得感，这一方面有企业

自身因素，但更多的是企业感受到了太多自身无法控制的成本叠加压力，如环境成本、用工成本、税负成

本、融资成本等等，尤其是疫情外部冲击之下，盈利更变成一件艰难的事情。

成本议价弱势的企业，必然弱势的生存。对于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从政府的角度看，赋能的重要方

式，就是针对最大范围的企业，聚焦阶段转换关键时期，尽可能降低其外部成本。有效办法千变万化概括

起来也无非三条：一是面上减税费。二是政策支持或淘汰。对于达不到标准规范的企业倒逼其转型；对于

战略性行业给予资源注入、特殊政策鼓励支持。三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协调市场主体间公平竞争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大的方向，就是面向所有产业、面向所有企业加快差异化、选择性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功

能性产业政策转变，让竞争性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政府的关键作用在“两个特定”仍是至关重要的。一是特定阶段。尤其是发展

阶段加快转换之时，比如环境监管政策改变时，这就需要政府既要倒逼企业，更要有耐心给企业转型时间，

给转型的路径，切不可一刀切。今天说转型，明天就关停。二是特定情形。比如当下疫情冲击下，防疫需



要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秩序，这是企业面临不可抗拒的成本，影响企业生死。这时就需要政府主动出台措

施，与企业乃至全社会共同来分担成本，共克时艰。尤其是对那些极为敏感的中小企业和工商业主，既要

发动自救，也要尽最大可能减税减租减负，包括法律规定必须交纳的社保等规定成本也可暂缓执行，这就

是非常时期，非常之策赋能。

总之，“为企业赋能”，我们要换位思考，要有短中长期辩证视角。在发挥政府“有为之手”、为企

业赋能的同时，要敬畏的规律是，企业的成功并不是谁的恩赐，而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政府要做的，就是

成为企业成功路上些许的微光、成为企业海上迷航的灯塔，光虽微弱，但在企业对黑暗未知的探索中，却

温暖而清晰，让企业愿意无悔地为明天的失败去打拼，无怨地为今天的希望压上全部身家，这才是“为企

业赋能”的正确视角。


